
附件3：

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
部门名称（公章）：

项目名称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项目属性 延续性 项目周期 1年

实施单位 盐田区法律援助办公
室

项目联系人 吴超 联系电话 25227156、18820251531

是否属于中央直达
资金

否 是否属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
控资金

否

项目资金
（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 450,000.00 420,000.00 419,717.72 10 99.93% 9.99

其中：当年财政
拨款

450,000.00 420,000.00 419,717.72 — 99.93% —

      上年结转
资金

0.00 0.00 0.00 — 0.00% —

      其他资金 0.00 0.00 0.00 — 0.00% —

年度
总体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通过对本项目的实施，完成公法预约、法律咨询、人民调解、司法鉴定等服务平台8000+人
次，化解纠纷60次，加快建设便捷高效、均等普惠的服务体系，服务质量和水平日益提升，

实现服务群众的满意度达到98%以上

该项目已完成,，完成了公法预约、法律咨询、人民
调解、司法鉴定等服务平台10000+人次，化解纠纷60
（重大案件20余宗）+次，加快建设便捷高效、均等

绩效指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
年度

指标值
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

偏差原因分析
及改进措施

产出指标
（50分）

数量指标

公法预约、法律咨询、人民调解、司法
鉴定等服务平台

8000+人次 10000+人次 10.00 10.00

化解纠纷 60次 100% 10.00 10.00

质量指标
解答法律咨询、调解纠份 100% 100% 10.00 10.00

宣传法律法规覆盖率 100% 100% 10.00 10.00

工作时效 2020年底完成 100% 10.00 10.00

效益指标
（30分）

经济效益
指标

不适用 不适用 / 0.00 0.00

社会效益
指标

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 有所增强 98% 30.00 28.00 加大宣传法律
知识

生态效益
指标

不适用 不适用 / 0.00 0.00

可持续影
响

不适用 不适用 / 0.00 0.00

满意度指
标
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

群众的满意度 ≥98% 100% 10.00 10.00

总分 100 97.99

备注：
一、未填写效益指标及满意度指标的，请补充完善指标内容和年度指标值，确保效益指标至少填写一项，满意度指标必须填写。
二、绩效评价指标和方法
（1）单位自评指标是指预算批复时确定的绩效指标，包括项目的产出数量、质量、时效，以及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、可持续影响、服
务对象满意度等。
    单位自评指标的权重由各单位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确定。原则上预算指标率和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：预算执行率10%、产出指标50%、效益
指标30%、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%。二、三级指标应当根据指标重要程度、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，准确反映项目的产出和效益。
（2）单位自评采用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比较法，总分由各项指标得分汇总形成。
    定量指标得分按照以下方法评定：与年初指标值相比，完成指标值的，记该指标所赋全部分值；对完成值高于指标值较多的，要分析原因，
如果是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的，要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分值；未完成指标值的，按照完成值与指标值的比例记分。
    定性指标得分按照以下方法评定：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、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
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%-80%（含）、80%-60%（含）、60%-0%合理确定分值。



附件3：

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
部门名称（公章）：

项目名称 法治教育基地（反邪
教警示教育基地）

项目属性 延续性 项目周期 1年

实施单位 盐田区法律援助办公
室

项目联系人 吴超 联系电话 25227156、18820251531

是否属于中央直达
资金

否 是否属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
控资金

否

项目资金
（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 450,000.00 450,000.00 449,999.80 10 100.00% 10.00

其中：当年财政
拨款

450,000.00 450,000.00 449,999.80 — 100.00% —

      上年结转
资金

0.00 0.00 0.00 — 0.00% —

      其他资金 0.00 0.00 0.00 — 0.00% —

年度
总体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通过本项目的实施，提升配套设施建设，完成全年对外接待、学习参观服务10000+人次，从
而普及法律知识，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氛围，实现服务群众的满意度达到98%以上

该项目完成较好，完成了接待参观服务10000+人次，
完成率100%,通过引导辖区居民到教育基地参观学

习，弘扬法治精神，引导群众树立宪法至上，以宪法

绩效指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
年度

指标值
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

偏差原因分析
及改进措施

产出指标
（50分）

数量指标 对外接待、学习参观服务 10000+人次 100% 20.00 20.00

质量指标 对外接待、学习参观完成率 100% 100% 20.00 20.00

工作时效 2020年底完成 100% 10.00 10.00

效益指标
（30分）

经济效益
指标

不适用 不适用 / 0.00 0.00

社会效益
指标

优化辖区法治营商环境，增强法治意识
、塑造法治信仰

有所提升 98% 30.00 28.00
加强推广宣传
力度，增强群
众法律意识生态效益

指标
不适用 不适用 / 0.00 0.00

可持续影
响

不适用 不适用 / 0.00 0.00

满意度指
标
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

群众的满意度 ≥98% 100% 10.00 10.00

总分 100 98.00

备注：
一、未填写效益指标及满意度指标的，请补充完善指标内容和年度指标值，确保效益指标至少填写一项，满意度指标必须填写。
二、绩效评价指标和方法
（1）单位自评指标是指预算批复时确定的绩效指标，包括项目的产出数量、质量、时效，以及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、可持续影响、服
务对象满意度等。
    单位自评指标的权重由各单位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确定。原则上预算指标率和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：预算执行率10%、产出指标50%、效益
指标30%、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%。二、三级指标应当根据指标重要程度、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，准确反映项目的产出和效益。
（2）单位自评采用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比较法，总分由各项指标得分汇总形成。
    定量指标得分按照以下方法评定：与年初指标值相比，完成指标值的，记该指标所赋全部分值；对完成值高于指标值较多的，要分析原因，
如果是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的，要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分值；未完成指标值的，按照完成值与指标值的比例记分。
    定性指标得分按照以下方法评定：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、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
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%-80%（含）、80%-60%（含）、60%-0%合理确定分值。



附件3：

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
部门名称（公章）：

项目名称 法律援助 项目属性 延续性 项目周期 1年

实施单位 盐田区法律援助办公
室

项目联系人 吴超 联系电话 25227186、18820251531

是否属于中央直达
资金

否 是否属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
控资金

否

项目资金
（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 1,910,000.00 1,850,000.00 1,849,992.00 10 100.00% 10.00

其中：当年财政
拨款

1,910,000.00 1,850,000.00 1,849,992.00 — 100.00% —

      上年结转
资金

0.00 0.00 0.00 — 0.00% —

      其他资金 0.00 0.00 0.00 — 0.00% —

年度
总体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通过对本项目的实施，完成办理法律援助案件500件左右，接受法律援助咨询近5500次，做
好法律援助宣传预计发放宣传单张20000份，从而提高群众依法维权意识及保护困难群众合

法权益，实现服务群众的满意度达到98%以上

项目已经完成。全年完成办理法律援助案件723件，
接受法律援助咨询5746次，发放法律援助宣传单张
10000余份，有效保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及提高法律

绩效指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
年度

指标值
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

偏差原因分析
及改进措施

产出指标
（50分）

数量指标

全年办理援助案件数量 500件 100% 5.00 5.00

全年接受法律援助咨询数量 5500次 100% 5.00 5.00

组织法律援助培训期数 1期 100% 5.00 5.00

发放法律援助宣传册及宣传品份数 20000份 80% 5.00 3.00
后续持续加强
宣传力度

质量指标

法律援助案件做到应援尽援 100% 100% 5.00 5.00

组织律师开展业务培训，提高援助律师
的业务能力水平

100% 100% 5.00 5.00

宣传法律援助、提高法律援助知晓率 100% 100% 5.00 5.00

组织援助律师座谈，及时了解沟通交流
日常窗口咨询中遇到的问题、学习新颁
布的法律条例等

100% 100% 5.00 5.00

工作时效 2020年底完成 100% 10.00 10.00

效益指标
（30分）

经济效益
指标

挽回直接经济损失 ≥500万元 100% 15.00 15.00

社会效益
指标

群众依法维权意识，维护社会稳定 有所提高 100% 15.00 15.00

生态效益
指标

不适用 不适用 / 0.00 0.00

可持续影
响

不适用 不适用 / 0.00 0.00

满意度指
标
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

群众的满意度 ≥98% 100% 10.00 10.00

总分 100 98.00

备注：
一、未填写效益指标及满意度指标的，请补充完善指标内容和年度指标值，确保效益指标至少填写一项，满意度指标必须填写。
二、绩效评价指标和方法
（1）单位自评指标是指预算批复时确定的绩效指标，包括项目的产出数量、质量、时效，以及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、可持续影响、服
务对象满意度等。
    单位自评指标的权重由各单位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确定。原则上预算指标率和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：预算执行率10%、产出指标50%、效益
指标30%、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%。二、三级指标应当根据指标重要程度、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，准确反映项目的产出和效益。
（2）单位自评采用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比较法，总分由各项指标得分汇总形成。
    定量指标得分按照以下方法评定：与年初指标值相比，完成指标值的，记该指标所赋全部分值；对完成值高于指标值较多的，要分析原因，
如果是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的，要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分值；未完成指标值的，按照完成值与指标值的比例记分。
    定性指标得分按照以下方法评定：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、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
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%-80%（含）、80%-60%（含）、60%-0%合理确定分值。


